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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估函
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:

我公司对北京市丰台区西三环南路14号院1号楼101号等243套办公用房房地产于2016年12月7日的房地产抵押价格进行了评估，并于2017年3月13日出具《不动产估价报告书》【报告编号为：康正评字2016-1-A-4-053号】，为贵行办理贷款手续过程中，确定标的物之抵押额提供参考依据。依上述《不动产估价报告书》记载，估价对象位于北京市丰台区西三环南路14号院1号楼101号，为北京林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。估价对象分摊土地面积为3842.2平方米，建筑面积为30483.21平方米。估价对象建成于2012年，为已建成物业。估价对象于价值时点2016年12月7日，评估值为143649万元。

为了贵行更好地防范、控制信贷风险，及时掌控抵押物的市场价值，按照贵行要求，我公司对上述抵押物进行了复估，价值时点为2021年11月9日。经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确认，估价对象于价值时点下的现状为：估价对象位于北京市丰台区西三环南路14号院1号楼101号，分摊土地面积为3842.2平方米，建筑面积30483.21平方米，房屋用途为办公用房。估价对象为钢混结构、建成于2012年。

估价对象租赁权：根据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介绍，截至价值时点2021年11月9日，估价对象出租情况与《不动产估价报告书》【报告编号为：康正评字2016-1-A-4-053号】中所记载情况已发生变化，根据不动产权利人提供《抵押物清单及租赁明细》，估价对象均已出租。

估价对象抵押权：根据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介绍，截至价值时点2021年11月9日，估价对象抵押情况与《不动产估价报告书》【报告编号为：康正评字2016-1-A-4-053号】中所记载情况已发生变化。截至价值时点，不动产权利人尚未提供有最新抵押登记信息的《不动产权证书》及他项权利证明。
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对该区域房地产市场的分析，估价对象于估价值时点2021年11月9日的房地产市场价值为人民币141432万元。
顺致

商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二○二一年十一月十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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